附件1：

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情况调查表（一）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个，人

	年份


	1.企业数
	2.改制企业数
	3.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


	4.职工人数
	5.安置职工人数

	
	
	（1）

小计
	（2）

股份制
	（3）

兼并
	（4）

承包租赁
	（5）

民营
	（6）

其他
	
	（7）

小计
	（8）

在岗人数
	（9）

不在岗人数
	2005年
	1998年─2005年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(10)小计
	（11）其中：粮食部门
	（12）累计
	（13）其中：粮食部门

	2005年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 表（二）数据为表（一）数据的其中数。
2. 年度填报截至时间为当年12月31日。

3. 国有粮食企业数：指国有独资、国有控股、国有参股的独立核算粮食企业总数，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、附营企业。

4. 改制企业数：指国有粮食企业被改制个数。（1）=（2）+（3）+（4）+（5）+（6）。

5. 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数：指地方粮食部门培育的被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有关部门认定的国有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个数。

6. 在岗职工：调查时期内，在企业上岗并领取工资的职工。

7. 不在岗职工：调查时期内，不在企业工作，但仍与企业保留劳动合同关系并由企业统计的职工。

8. 职工人数（7）=（8）+（9）。

9. 安置职工人数：指通过企业改制、组建新的企业、购买公益性岗位、进入地方再就业系统等方式，实现下岗职工再就业。

含地方政府安置职工人数，粮食部门安置职工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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